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徐州燃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事项的核查意见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本保荐机构”）作

为徐州燃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燃控科技”、“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持续督导的保荐机构，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指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对燃

控科技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情况进行了认真、审慎的核查，并发

表本核查意见，具体情况如下： 

 

 一、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及之后的股本变化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0]1796 号文核准，燃控科技首次

向社会公开发行 2,8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发行后股本总额为 10,800 万股，公

司股票于 2010年 12 月 29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2012年 5月 8 日，公司召开 2011年度股东大会决议进行公积金转增股本，

以公司总股本 108,00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12 股，共计转增

129,600,000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将增加至 237,600,000股。公司注册资本由

10,800 万元增至 23,760 万元,本次转增也经江苏淮海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

具了苏淮会所（2012）注字第 5009号，并于 2012年 6月 8日在江苏省徐州工商

行政管理局办理完毕相关变更登记手续. 

2012年 6月 7 日，公司召开的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限制性股票与股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公

司向华立新等 35 名自然人定向发行股票 322.3 万股。公司本次定向增发实际发

行股票 322.30万股，发行价为 4.82元/股， 募集资金为人民币 15,534,860 元，

其中计入股本人民币 3,223,000 元，计入资本公积人民币 12,311,860 元。众环

海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已于 2012年 6月 27日对公司股权激励新增注册资本

和实收资本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众环验字（2012）046号验资报告。

2012年 7月 30日在江苏省徐州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完毕相关变更登记手续。 

2013年 4月 23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进行调整及对部分已授予限制性股票和股票期权进行注销的议

案》，因公司部分激励对象离职以及 2012 年度业绩未达到第一个解锁期和第一

个行权期的考核指标，公司计划对股权激励计划所涉及的激励对象进行调整，并

注销已授予的限制性股票 64.46 万股及股票期权 169.62 万份。众环海华会计师

事务所有限公司已于 2013 年 7 月 4 日对公司注销已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导致减少

注册资本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众环验字（2013）010064号验资报告。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总股本为 24,017.84 万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数量为

90,578,400股。 

二、本次限售股份申请上市流通的基本情况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为 2013年 12月 30日（星期一）。 

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东共计 1 名，解除限售股份共计 88,000,000 股，占公司

股本总额的 36.63%，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88,000,000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

36.63%。 

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股东全称 
所持限售股

份总数 

本次解除限

售数量 

本次实际可上市流

通量 

徐州杰能科技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8,800万股 8,800万股 8,800万股 

      合计 8,800万股 8,800万股 8,800万股 

经本保荐机构核查：上述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数量、上市流通的时间均符合

相关规定的要求。 

三、股东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及执行情况 

1、公司控股股东徐州杰能科技发展投资有限公司在公司《上市公告书》中

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年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包括由该部

分股份派生的股份如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等）。 

杰能公司在公司《上市公告书》及《招股说明书》中作出的承诺一致。 

2、通过杰能公司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董事（贾红生、裴万柱、陈刚），监

事（杨启昌、王永浩、郝献涛），高级管理人员（吴永胜、谢伟）承诺：在任职

期间每年转让间接持有的股份不超过 25%，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所间接持有的股



份。在杰能公司按自身承诺解禁后，公司董事会将监督相关股东在出售股份时严

格遵守承诺，并会在定期报告中持续披露股东履行股份限售承诺情况。 

经本保荐机构核查，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日，上述股东承诺得到严格履行，

且上述股东均未发生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情况，公司也未发生对其违规担

保情况。  

四、本保荐机构的核查结论 

经核查，华泰联合证券认为：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符

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有关规则和股东承诺。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

通股解禁申请符合相关规定，公司与本次限售股份相关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

完整。本保荐机构同意燃控科技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在创业板上市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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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代表人签名：李俊旭                                 

                                      

2013 年 12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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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代表人签名：卢旭东                                 

                

2013 年 12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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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13 年 12 月 25 日 

 

 

 




